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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监会关于完善和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服务

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通知

银监发[2014]36号

为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，着力解决小微企业倒贷（借助外部高成本搭桥

资金续借贷款）问题，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，推动小微企业健康发展，现就完善和

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服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合理确定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期限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小微企业生

产经营特点、规模、周期和风险状况等因素，合理设定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期限，

满足借款人生产经营的正常资金需求，避免由于贷款期限与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周期不

匹配增加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。

二、丰富完善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产品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开发符合小

微企业资金需求特点的流动资金贷款产品，科学运用循环贷款、年审制贷款等便利借

款人的业务品种，合理采取分期偿还贷款本金等更为灵活的还款方式，减轻小微企业

还款压力。

三、积极创新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服务模式。对流动资金周转贷款到期后仍有

融资需求，又临时存在资金困难的小微企业，经其主动申请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提

前按新发放贷款的要求开展贷款调查和评审。符合下列条件的小微企业，经银行业金

融机构审核合格后可以办理续贷：

（一）依法合规经营；

（二）生产经营正常，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；

（三）信用状况良好，还款能力与还款意愿强，没有挪用贷款资金、欠贷欠息等

不良行为；

（四）原流动资金周转贷款为正常类，且符合新发放流动资金周转贷款条件和标

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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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求的其他条件。

银行业金融机构同意续贷的，应当在原流动资金周转贷款到期前与小微企业签订

新的借款合同，需要担保的签订新的担保合同，落实借款条件，通过新发放贷款结清

已有贷款等形式，允许小微企业继续使用贷款资金。

四、科学准确进行贷款风险分类。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本通知规定对小微企业续

贷的，应当根据企业经营状况，严格按照贷款五级风险分类基本原则、分类标准，充

分考虑借款人的还款能力、正常营业收入、信用评级以及担保等因素，合理确定续贷

贷款的风险分类；符合正常类标准的，应当划为正常类。

五、切实做好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管理。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循环贷款、年审制贷

款以及续贷等流动资金贷款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的，应当根据自身信贷管理和行业客

户等特点，按照风险可控的原则，制定相应管理制度，建立业务操作流程，明确客户

准入和业务授权标准，合理设计和完善借款合同与担保合同等配套文件，相应改进信

息技术系统。

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多渠道掌握小微企业经营与财务状况、对外融资与担保情

况、关联关系以及企业主个人资信等信息，客观准确判断和识别小微企业风险状况，

防止小微企业利用续贷隐瞒真实经营与财务状况或者短贷长用、改变贷款用途。银行

业金融机构要切实加大对续贷贷款的贷后管理力度，加强对客户的实地调查回访，动

态关注借款人经营管理、财务及资金流向等状况，及时做好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。

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对续贷业务的内部控制，在信贷系统中单独标识续贷贷

款，建立对续贷业务的监测分析机制，提高对续贷贷款风险分类的检查评估频率，防

止通过续贷人为操纵贷款风险分类，掩盖贷款的真实风险状况。

六、不断提升小微金融服务技术水平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贯彻落实金融支持实体

经济发展的要求，加大小微金融投入，要根据小微企业客户的实际需求，不断完善金

融服务，优化产品设计，改进业务流程，创新服务方式，持续健全小微企业贷款风险

管理机制，积极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技术水平，推动小微企业良性健康发展。

 

2014年7月23日

（此件发至银监分局与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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